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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法規介紹

一、納稅義務人及扣繳義務人
二、扣繳義務

(一 )扣取稅款
(二 )繳納稅款

  ( 三 )申報及填發扣繳憑單
三、各類所得（扣繳及非扣繳範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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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人

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

(財政部 88 年 7月 8日台財稅第 881924323 號函 )

原則上由各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自行指定之。

機關、團體已在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各類所得資料申報
書或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扣繳義務人」欄載明扣繳
義務人者，視為該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指定之扣繳義務人。

未經指定者，以機關首長或團體負責人為扣繳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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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二、扣繳義務

(一 )扣取稅款 ( 所 §88)

( 二 )繳納稅款 ( 所 §92)

( 三 )扣繳憑單申報及填發

     ( 所 §88 、 §89 、 §92 、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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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扣取稅款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
，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 92 條規
定繳納之：

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
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
、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
易之所得、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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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扣取稅款

給付時的定義： (所細 §82)

實際給付：以現金、財物等直接交付所得人。

轉帳給付：將所得轉入所得者名下，所得者即已可支配該項所
得。如銀行於結息日將利息轉入存款人帳戶。

匯撥給付：以匯兌或郵政劃撥方式交付者。

視同給付：公司之應付股利，於股東會決議分配盈餘之日
起， 6個月內尚未給付者，視同給付。

          ( 收付實現制課徵綜合所得稅之例外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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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繳納稅款

繳納期限：

所得人屬境內居住者：隔月 10 日前繳納。

所得人非屬境內居住者：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 (給付日 )

財政部賦稅署 96 年 12 月 11 日台稅六發字第 09604555340 號
函釋：稅法中有關「之日起」之規定，該「之日起」應自即日
起算 (即始日計算在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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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申報及填發扣繳憑單

應於每年 1 月底前，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並應於 2 月 10 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 1
月遇連續 3 日以上國定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間延長至 2
月 5日止，免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2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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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義務 -申報及填發扣繳憑單

扣繳憑單：所得稅法第 92 條Ⅰ

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
，並於每年 1 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
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於 2月 10
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 1月遇連續 3 日以上
國定假日者，扣繳憑單彙報期間延長至 2 月 5日止，扣繳憑
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2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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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訣：扣、繳、填、報、送

居住者 非居住者

扣 給付時扣取稅款 (所 88 條 )

繳 給付日次月 10日前

(所 92 條 )

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

(所 92 條 )

填 填寫扣 (免 )繳憑單 填寫扣 (免 )繳憑單

報 給付日次年 1月底前：扣繳
憑單、免扣繳憑單、股利憑
單及信託憑單 

( 所 89 、 92 、 102 之 1 、 9
2 之 1條 )

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扣繳
憑單 ( 所 92 條 )

送 次年 2月 10 日前

（所 89 、 92 條）

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 (所 92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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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及非扣繳範圍所得） 1/3

第一類：營利所得

第二類：執行業務所得

第三類：薪資所得

第四類：利息所得

第五類：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

第六類：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

第八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與

第九類：退職所得

第十類：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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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及非扣繳範圍所得） 2/3

扣繳範圍所得
營利所得（分配予非居住者個人、非居住者法人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所得、權利金所得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4項 (所 §25
規定之營利事業)
國外影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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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及非扣繳範圍所得） 3/3

非扣繳範圍所得

營利所得（分配予居住者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法人之
股利或盈餘總額）

緩課股票

一時貿易盈餘

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

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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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1/2)

所得種類
扣繳率

居住者、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非居住者，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

營利所得 免扣繳；開立股利憑單 20%(99.1.1 起 )

執行業務所得 10% 20%

薪資 1. 5%
2.按表查扣

1. 6%( 給付總額在基本工資 1.5倍以下 )
2.18%(99.1.1 起 )

利息 10% 1. 20%
2.短期票券、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分配利息 15%(99.1.1 起 )

租賃及權利金 10% 20%

競技競賽機會
中獎獎金

1. 10%
2. 20%( 分離課稅 )

20%

退職所得 6% 18%

其他所得 1. 免扣繳，應列單
2.告發或檢舉獎金 20%
3. 結構型商品交易所得 10%

1. 個人按 20%申報納稅，免扣繳，應列單
2.營利事業按 20%扣繳
3.告發或檢舉獎金 20%
4. 結構型商品交易所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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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2/2)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 條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第 2條規定之所得，扣繳義務
人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但
分離課稅之所得，仍應依規定扣繳。
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前二項所得不超過新
臺幣 1,000元者，得免依本法第 89 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
報該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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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介紹（ 1/4 ）
一、為鼓勵民眾購買政府舉辦之獎券投注公益及於消費時索取統一發票， 
    自今 (108) 年 12 月 1日起，政府舉辦之獎券 (含公益彩券、運動彩  
    券及統一發票 ) 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 ( 即免稅門檻 ) ，由新臺幣   
    ( 下同 )2,000元提高為 5,000元。
二、今年 7-8 月期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為例，其領獎期間自今年 10月 6   
   日至 109 年 1月 6日止，中獎人於今年 12月 1日至 109 年 1月 6日間 
    兌領獎金，中獎金額為 4,000元者 (即兌中四獎 )，即可適用新制免 
    扣繳稅款，省下 800元稅款 (中獎獎金 4,000元 ×扣繳率 20%) 。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及 3條）



  2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新頒函釋介紹（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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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介紹（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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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介紹（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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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態樣（ 1/1 ）
1. 負責人承租店面供營業使用，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2.107 年外資股東獲配股利之扣繳率調高為 21%，誤按 20%辦
理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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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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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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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授課鐘點費

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和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
講習會，或其他類似性質的活動 ( 如 :研討會、活動營、座談
會、研習營 ..... 等 ) ，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的鐘點費

，屬於「授課鐘點費」，屬薪資所得的一種。

常見 :須照排定之課程上課，雖排定之講授課程名為專題演講 

      ，但仍屬薪資所得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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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人承受扣繳稅款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租
金所得之給付總額及扣繳稅額應如何計算？

租賃契約如約定由承租人代出租人負擔扣繳稅款及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
則該款項實質上為租賃財產權利之對價，與支付現金租金之性質相同，因
此，承租人代出租人支付的各項稅費，均應作為租賃之給付額辦理扣繳。
另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規定，承租人 (扣繳義務人
)給付租金時，單次給付金額達 20,000元，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
1.91%扣取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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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 1：
甲公司向房東太太承租房屋，約定甲公司每月支付租金
50,000元，計算方式如下：
   甲公司實際支出（給付總額）： 50,000元
   扣繳稅款： 50,000元 ×10%＝ 5,000元
   甲公司須要申報及繳納二代健保： 50,000元 ×1.91%＝ 955元
   房東太太實際收到款項： 44,045元（ 50,000元－ 5,000元－
        955元）
釋例 2 ：
接續釋例 1 ，如甲公司另須負擔房東太太之扣繳稅款及全
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險費，計算方式如下：
   甲公司實際支出（給付總額）： 50,000元 ÷ （ 1－ 10%－
       1.91% ）＝ 56,760元 ( 即 50,000元 + 扣繳稅款 5,676元 +補 
   充保費 1,084元 )
   扣繳稅款： 56,760元 ×10%＝ 5,676元
   甲公司須要申報及繳納二代健保： 56,760元 ×1.91%＝
       1,084元
   房東太太實際收到款項： 50,000元（ 56,760元－ 5,676元－
       1,0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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